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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申請和專利的編號的新格式 (尚未生效 )  (於 2 01 9 年 1 2 月 19

日生效 )  

 

為方便區分新專利制度下的各類專利申請和專利，下文第 3

段所述的香港申請編號 和香港發表編號 (或專利編號 (如獲批予

專利 ) )的新格式將予以採用並適用於：  

 

a )  在《 20 1 6 年專利 (修訂 )條例》生效日期 (下稱 “生效日期＂ )

當日或之後提交的原授標準專利申請 1、轉錄標準專利申請
2及短期專利申請；以及  

b )  在生效日期之前提交的 轉錄標準專利申請 及短期專利 申

請，而專利註冊處的紀錄是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為這些

申請建立的。  

 

2 .  在 生 效 日期 之 前提 交 的 轉錄 標 準專 利 申 請及 短 期專 利 申 請

(上文 (b )項所述者除外 )，即使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發表，其獲

分配的 香港申請編號及香港發表編號 (或專利編號 (如獲批予專

利 ) )的格式將維持不變，不會轉換為新格式。  

 

3 .  新的專利申請和專利所採用的編號格式詳情如下：  

 

( A )  香港申請編號  

 

格式： TY Y Y YSSSSSS .C  

 

釋義：  

 

  “T”為單位數字，表示申請類別：  

  “2”代表原授標準專利申請  

  “3”代表不是以根據《專利合作條約》(下稱 “條約 ” )所提交

申請為基礎的短期專利申請  

  “4”代表相關指定專利申請不是以根據條約所提交申請為

基礎的轉錄標準專利申請  

  “5”代表以根據條約所提交申請為基礎的短期專利申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此 為 在香 港直 接提交 的 原授 標準 專利 申請 ， 無須 如再 註冊 制度 般 需要事

先 在香港 以外的 指定專 利當局 提交相 應的專 利申請 。  

2 此 為 以三個 香港以外 的指定 專利當 局之一 所批予 的專利 註冊為 基礎的 轉

錄 標準專 利申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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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6”代表相關指定專利申請是以根據條約所提交申請為基

礎的轉錄標準專利申請  

  “YYYY”為四位數字，表示申請提交年份。   

  “SSSSSS”為涵蓋所有申請類別的六位數編號。  

  “C”為單位數稽核號。  

 

 

( B )  香港發表編號 (或專利編號 (如獲批予專利 ) )  

 

格式： TSSSSSSS  

 

釋義：   

 

  “T”為單位數字，表示申請類別：  

  “2”代表原授標準專利申請  

  “3”代表短期專利申請  

  “4”代表轉錄標準專利申請  

  “SSSSSSS”為涵蓋所有申請類別的七位數編號。  

 

4 .  下列假設性例子顯示專利申請和專利 在新格式下的編號 (編

號的第一個數字加入了強調的標記 )： 3  

 

申請類別  申請編號  發表編號／專利編號  

 

原授標準專利申請  

 

2 2 01 90 80 00 1 . 0  2 0 34 56 78  

不是以根據條約所提

交申請為基礎的短期

專利申請  

 

3 2 01 90 80 00 2 . 0  3 0 34 56 79  

相關指定專利申請不

是以根據條約所提交

申請為基礎的轉錄標

準專利申請  

4 2 01 90 80 00 3 . 0  4 0 34 56 8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在 現行格 式下， 分配 予 這些申 請的申 請編號 (例如 ： 1 9 1 8 0 0 0 2 . 0 )及發表 編

號 (例如 ： 1 3 4 5 6 7 9 )並 沒 有特別 標示 這 些申請 或 相 關 指定專 利申請 是否以

根 據 條 約 所 提 交 的申請 為基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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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根據條約所提交申

請為基礎的短期專利

申請  

 

5 2 01 90 80 00 4 . 0  3 0 34 56 81  

相關指定專利申請是

以根據條約所提交申

請為基礎的轉錄標準

專利申請  

 

6 2 01 90 80 00 5 . 0  4 0 34 56 82  

 

 

5 .  如有查詢，請透過電郵 ( bu s i ne ss cen t re@ ip d . gov.h k )向我們提

出。  

 

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  

專利註冊處  

二零一九年六月十月  

 


